南京市大学生自主创业贷款须知

南京市大学生自主创业贷款，是专为毕业2年内非南京籍在南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宁创业过程中因资金不足，而由政府部门提供担保资金、商业银行实施放贷、其创业项目符合相关条件由政府贴息的创业贷款。凡符合条件的自主创业毕业生，可向南京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南京银行实施放贷，帮助毕业生解决创业融资的困难。申请创业贷款的政策和操作办法如下。
　　第一条 贷款的用途及贷款额度
　　1、创业贷款是政策性商业贷款，用于弥补借款人在创业初期或创业过程中资金缺口部分。借款人应按《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贷款，不得挪用于生活开支或与创业项目、生产经营无关的开支。银行和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有权按借款合同监督检查贷款的支付使用，借款人违反借款合同条款，贷款银行有权提前收回贷款或采取信贷制裁措施。
　　2、 创业小额贷款的额度个人一般为3—5万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于合伙经营组织起来就业的，最多不超过25万元。
　　3、 创业贷款期限为半年、一年、二年三个档次。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确定。从事微利行业的创业贷款，还本付息后，可申请全额贴息，非微利行业贴息50%。
　　4、 创业贷款到期时，因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先还后贷的原则，借款人可以提前向贷款银行和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申请续贷，办理担保续贷手续，银行和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按续贷延保条件予以审核决定。借款到期日还款确有困难的，要提前二个月向银行和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申请办理展期手续，展期只能一次，不超过一年，展期不贴息。
　　第二条 受理创业贷款的指定银行是南京银行鸡鸣寺支行。 

　　第三条 基金担保的对象是指毕业两年以内在宁创业的非南京籍的南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第四条 申请担保贷款的基本条件
1、 申请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或其他经济违法行为。
2、 申请人填写《南京市大学生自主创业贷款申请审核表》。
3、 申请3万元以上贷款的，申请人必须与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办理必要的财产抵押、质押、个人保证等反担保手续。
4、申请人户口必须挂靠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的集体户口。
　　5、自有资金要求：申请人应有50%以上创业所需资金或资产。
　　6、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行政审批手续必须完备。
　　第五条 办理流程（在南京市毕业生就业网www.njbys.gov.cn “自主创业”模块中查询）
　　第六条 申请人应提供的材料：
　　1、申请人填写《委托查询个人征信授权书》（二份）。（在南京市毕业生就业网www.njbys.gov.cn “自主创业” 模块中下载）
2、申请人填写的《南京市大学生自主创业贷款申请审核表》（二份）。（在南京市毕业生就业网www.njbys.gov.cn “自主创业” 模块中下载）
3、创业贷款书面申请报告（一份）。

4、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5、申请人户籍证明（一份）。
　　6、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7、创业计划书摘要（二份）。
8、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含完税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9、结、离婚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10、特营行业有关资质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11、近期财务报表和现金流量表（一份）。
12、申请人应提供反担保人的资信证明或反担保资产的权利证明原件。
　　第七条  借款人的责任 

　　借款人应严格履行约定的义务，接受南京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和指定银行的贷后管理、监督，确保贷款的专款专用。
　　借款人应自觉接受基金管理机构和委托有关部门的财务监督或财务代理。
　　对借款人恶意逃避债务的，一经发现，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办理地址：
1、玄武区丹凤街都司巷1号天创大厦五楼南京市大学生创业示范园520室
2、每周六玄武区北京东路63号三楼毕业生就业市场“就业导航”服务区

咨询电话：025-83197131、83191931（传真）
联系人：张老师、郭老师

南京市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2009年7月15日
